
附件五：新國家運動介紹稿  

 

Part 3 

 

解嚴之後，真的得到自由了嗎？ 可以自由說話、自由唱歌了嗎？ 不是耶！在解

嚴之後，有一場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成立大會，(政治受難者就是曾經因為政治

案件做牢的人) 在大會上，有人提議將「臺灣應該獨立」寫下來，當成這個大會

成立的目的。那天在現場的人都拍手叫好。 

 

結果，過沒多久，法院說：要將兩個人抓去關。已經解嚴了，有人主張臺灣獨立，

竟然是犯了「竊據國土」罪。竊據：用不合法的方式把這塊土地偷走，當成自己

的。 

  

這個案子引起很多人的關注，很多人站出來為他們加油。有人問：解嚴了，我們

的言論自由怎麼還是跟以前一樣被控制呢？，鄭南榕再次行動了！他把握這個機

會，展開建國運動。 

 

 

1988年 11月，由黃華:總指揮，鄭南榕:總聯絡人。他們推動「新國家運動」，

要進行四十天的環島大遊行。他們希望更多人能一起走上街頭，給國民黨政府壓

力；他們還提倡要有新的國號、新的憲法等等。 

 



 

這項運動的遊行隊伍，從台北出發，以順時鐘方向環島遊行、演講。他們不僅要

聲援「蔡許台獨案」，也要把「新國家」的理念讓台灣這個島嶼的所有人都知道。 

繞了一圈，回到台北。最後一場的遊行吸引 5000人參加。新國家運動長達 40

天，這是當時，時間維持最久的反對運動。 

  

 

新國家，就要有新憲法。有一個人已經用十年，在寫一部台灣新憲法的草案。鄭

南榕跟他聯絡，將這部憲法草案刊登在《自由時代》。 

然後，國民黨說：鄭南榕，叛亂！ 

什麼是叛亂呢？它是一個非常負面的詞，形容一個人造反作亂。鄭南榕決定要抵

抗這個指控，他就把自己關在這間雜誌社，不再出門。他要清清白白的。 



活動：白紙。 

現在我要拿這隻黑筆，在你的白紙上畫畫，你要怎麼樣不讓我畫呢？ 

1. 折好藏起來  2. 跑走  3. 撕成碎片(我仍然有清清白白的自己)   

4._______  

 

有一個方法：把紙給燒掉。 紙沒有了，但是更多人注意到了。有火、有光，現

在還有許多人心中都記得這道光。 

 

鄭南榕說：「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，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。」 

1989年 4月 7日，他自焚殉道了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有人說：「他是一個行動思想家，他有他的思想，他用行動表示。大家想的、不

敢講的，他就把他講出來了。或者大家覺得想要做什麼、不敢做，他就把他做。」 

 

還有人問他：「你為什麼那麼衝」，鄭南榕回答：「我在頭前衝，後面的人比較好

走。」 

 

 


